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食堂及小卖部供货商资质要求

一、食品供应商（生产厂家）应提供的证件：所有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
1、 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

2、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3、 组织机构代码证

4、 税务登记证
5、 一般纳税人证书

6、 企业执行标准
7、 全部供应商品的检验报告

8、 业务代表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9、 合同（含价格、供货清单）
二、代理商或分销商应提供的证件：所有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
2、商品流通许可证（深圳）、卫生许可证（广州）
3、组织机构代码证
4、税务登记证
5、所代理品牌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与代理（分销）商的授权书或代理（分销）合同

6、全部供应商品的检验报告
7、业务代表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8、合同（要含价格、供货清单）
三、送菜公司所提供证件：所有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

2、组织机构代码证
3、税务登记证

4、业务代表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5、合同

四、肉联厂所提供证件：所有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

2、组织机构代码证
3、税务登记证

4、动物防疫合格证

5、业务代表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6、合同

五、非食品类供应商（厂家）

1、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

2、组织机构代码证
3、税务登记证

4、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餐具使用的）
5、全部供应商品的检验报告
6、业务代表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7、合同
六、关于合同必要条款：

1、必须要有全部供货品种的清单和供货价格明细表，作为合同附件。

2、无法保证在合同期内按统一定价供货的，必须注明条款：如遇生产厂家统一调价，可与校方商议调整价格。

3、如不能全部提供所供品牌的代理合同，必须将无合同商品的清单作为合同附件列明，并在合同上注明条款：能保证无代理合同商品正规的进货渠道，出现任何问题由供货方负全部责任。

